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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印发《威海市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

保障性住房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威住建通字〔2024〕47 号

市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，各区市建设局、国家级开发区建设局：

经研究，现将《威海市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

住房工作方案》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4 年 6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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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
保障性住房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保交房工

作的决策部署，切实做好已建成存量房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

工作，丰富保障房供给结构，推动构建“市场+保障”房地产发

展新模式，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坚持问题导向和以需

定购，按照“政府主导、市场化运作”的思路，科学组织，统

筹规划，全面分析我市房地产市场形势，结合需求收购已建成

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，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，迅速组织

开展配售或租赁，认真解决工薪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，消化存

量商品房，推动我市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，助力“精

致城市·幸福威海”建设。

二、重点工作

（一）摸清保障性住房需求和已建成存量商品房底数。一

是以市直和各区市、开发区为单位开展保障性住房需求调查，

掌握我市配售型、配租型保障性住房的需求。尤其是城乡结合

部、工业厂区、公租房、老旧小区等弱势群体聚焦区要重点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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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。二是分区市、开发区摸排已建成 120 ㎡以下存量商品房的

数量、位置、户型、面积、开发企业等信息，建立项目信息台

账。通过对保障性住房需求和存量商品房底数的摸排，加强分

析研判，为科学制定我市保障性住房政策提供依据。（牵头单

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，责任单位：各相关职能部门，各区市、

开发区）

（二）建立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住房制度体系。市和各区

市、开发区要结合各自实际，有针对性地制定本区域收购和配

售或租赁管理办法，明确收购主体的基本条件、收购、分配程

序、退出流程等，制定保障性住房配售、租赁价格定价机制。

通过建立完善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住房的制度体系，以保障收

购工作顺利实施。（牵头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，责任单位：

市财政局，各区市、开发区）

（三）明确已建成存量商品住房收购主体和对象。一是明

确收购主体。按照“政府主导、市场化运作”的思路，由各区

市、开发区选择 1-2 家地方国有企业为收购主体，该国有企业

及其所属集团不得涉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，不得为地方政府的

融资平台，且符合银行的授信要求。二是明确收购对象，严格

按照各区市、开发区制定的相关办法规定，收购符合条件的存

量商品房，满足工薪收入群体等刚性住房需求。对地方国有企

业收购和退出环节涉及的税费，要按照现行保障性住房相关税

费优惠政策执行。（牵头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，责任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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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国资委、人民银行威海市

分行、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税务局，各区市、开发区）

（四）组织开展专项再贷款等金融支持。各区市、开发区

应制定收购和配售租赁资金监管细则，指导所指定的地方国有

企业向参与银行提出贷款申请。参与银行对于地方国有企业收

购后用作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，发放保障性住房收购贷款，作

为新设贷款品种；对于收购后用作配租型保障性住房的，发放

住房租赁团体购房贷款。积极争取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的保障性

住房再贷款，按照参与银行相关贷款本金的一定比例提供资金

支持，激励银行为地方国有企业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提供一

定期限的低成本贷款支持。地方国有企业对贷款资金单列账目、

单独核算，确保专款专用、封闭管理，各区市、开发区切实加

强监督管理。允许符合条件的地方国有企业发行公司信用类债

券筹集收购资金。（牵头单位：人民银行威海市分行，责任单

位：市国资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各区市、开发

区）

（五）组织开展收购及配售租赁工作。开展收购时，市和

各区市、开发区要合理制定收购价格，必须与同地段、同类型

的商品房有较为显著的价差。指导收购主体与房地产企业协商，

自主选择银行。明确收购价格以同地段保障性住房重置价格为

参考上限，收购主体要迅速配售或租赁，确保按配售或租赁政

策实施，确保可持续运作，切实防范廉政风险，严防新增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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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隐性债务或地方国有企业经营风险。要加强审计监督，审

计部门及时组织开展审计。（牵头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，

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国资委、人民

银行威海市分行、市审计局，各区市、开发区）

（六）实施保障性住房的封闭管理。对保障性住房实施严

格的封闭管理，禁止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将保障性住房变更为

商品住房流入市场。工薪收入群体购买的保障性住房不得长期

闲置。如长期闲置、确需转让、因辞职等原因离开机关事业单

位或企业的，由各区市收购主体按规定予以回购。封闭管理的

具体办法由各区市、开发区制定。（牵头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

设局，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，各区市、开发区）

三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加强统筹协调。已建成存量房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

房工作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。各职能部门要按照职责

分工，加强对各区市、开发区的统筹协调和政策指导，每半月

调度各区市、开发区、银行工作进展情况，及时研究解决工作

中的重点难点问题。对工作进展较慢的区市、开发区、银行进

行督促指导。

（二）积极主动创新。已建成存量房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

房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任务，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。各区市、

开发区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，高度重视，主

动创新，大胆实践，积极作为，用创新的思路和发展的眼光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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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工作。要认真研究住房保障的相关政策，全面分析房地产形

势的发展，做好房地产市场和住房保障（包括棚改回迁、保租

房、人才公寓建设等工作）结合的文章，推动两项工作的双提

升、共发展。

（三）加强舆论引导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切实做好收购

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工作的宣传解读，加大力度

宣传工作成效，利用典型案例释放正面信号。要加强舆情监测，

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妥善处置不当解读和恶意炒作，确保舆情

平稳，共同为保交房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
（四）及时总结评估。市住建部门要加强对各区市、开发

区工作开展情况的督导调度，定期通报有关情况。各区市、开

发区要认真总结评估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工

作情况，成功典型作法要及时总结上报。2024 年 6 月起，每季

度分别向机制专班和有关职能部门报告工作进展情况，重大事

项及时按程序请示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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